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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文理委„2018‟12号 

 

 

中共四川文理学院委员会 

关于印发《校园橱窗、悬置物、张贴物等管理暂

行办法》的通知 

 
各党总支、二级单位： 

经学校 2018 年第 1 次党委会研究同意，现将《校园橱窗、

悬置物、张贴物等管理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中共四川文理学院委员会 

2018 年 1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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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园橱窗、悬置物、张贴物等管理暂行办法 

 

校园内的宣传橱窗、悬置物、张贴物等是学校宣传思想教育

的重要阵地，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，是宣传学校办学成就、

展示学校形象的重要窗口。为了加强和规范校内橱窗、标语、展

架、标识牌等管理，营造整洁、优美、有序的校园环境，提升校

园文化品位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本办法所指校园橱窗、悬置物、张贴物，是在校园内公

共场所设置的宣传橱窗、标识牌、标语、桁架展板以及张贴的广

告、海报、通知等。 

二、校园内橱窗、悬置物、张贴栏等归口由党委宣传部统一

规划和管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。 

三、学校在校园内统一设置的宣传橱窗，按区域进行分类管

理和使用。A类橱窗（办公楼前、艺术传媒大楼侧、教学大楼侧

橱窗）主要用于宣传党和国家法律法规、方针政策、重要会议精

神、重大改革发展部署以及学校发展规划和办学成就等，由党委

宣传部统一负责设计和制作；B类橱窗（芳华路侧靠音乐教学楼

橱窗）主要供各二级单位发布工作类、告知类和推介类信息，由

党委宣传部统筹协调，使用部门随时申请随时使用；C 类橱窗（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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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路侧橱窗靠学生食堂橱窗）为张贴栏，张贴为校内师生提供学

习、工作和生活等服务的信息。 

四、校内宣传标语须悬挂或张贴在指定位置。重大节庆日、

重要工作部署和学校重要接待活动、主办或承办大型会议、全校

性大型活动等，确需设置桁架展板或在非指定位置悬挂、张贴标

语的，应提前向党委宣传部提出申请，经批准后按统一要求设置。 

五、校园宣传和张贴品的内容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，立足

正面宣传，弘扬主旋律，突出正能量，树立好风尚。坚持“谁主

办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使用单位或张贴者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和正

确性负责，张贴和悬挂前须到党委宣传部进行备案审查。党委宣

传部主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审核，并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。 

六、校园内的宣传、张贴物既要注重思想性和教育性，又要

重视艺术性和知识性，设计美观大方、图文清晰整洁，符合语言

文字规范。严禁悬挂、张贴违反宪法、法律法规、公序良俗和破

坏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以及社会和谐稳定的内容。 

七、校园标语、橱窗宣传应保持信息的时效性，按照“谁使

用、谁更新、谁撤除”的原则，及时更新内容，维护设施整洁安

全，宣传推介活动结束后立即撤除。 

八、校外单位和个人需到学校悬挂标语、设置桁架展板的，

须到党委宣传部提出申请，经同意后按指定位置和方案设置。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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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性、盈利性宣传推广，须事前向学校缴纳场地、橱窗等租赁费

后，在党委宣传部指定的位置设置和张贴。 

九、党委宣传部定期或不定期对校园内橱窗、悬置物、张贴

栏等进行监督和管理，对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宣传物进行清除。 

十、本暂行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。由党委宣传部负责

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中共四川文理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2018年 1 月 24日印发 


